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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事項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1366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2-19） 

黃委員質詢國防事務的問題，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 

一、我國現階段國防戰略目標為：預防戰爭、國土防衛、應變制變、防範衝突、區域穩定，委員建

議「推動區域軍事安全交流合作」、「建立亞太和平與安全」等作為，本部均已於《四年期

國防總檢討》中有所闡述。 

二、誠如委員所述，東亞地區因領土主權、海域爭端及朝鮮半島對峙等因素，導致區域局勢充滿變

數。國軍未來將在「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的軍事戰略構想下，以「創新、不對稱」的思維

，建立固若磐石的國防武力，確保國家安全。 

三、感謝委員對於國防事務之費心指導及提供建言，今後仍祈一本愛護本部初衷，不吝指導並持續

支持本部政策推動。 

（二）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動物用藥管理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1365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2-12） 

江委員就動物用藥管理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我國動物用藥品管理首重檢驗登記制度，於製造或輸入動物用藥品，須檢附其成分、性能、製

法要旨、分析方法、安全與效力等資料或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檢驗登記，經核發

許可證後，始得製造或輸入，製造廠並應符合動物用藥品優良製造（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GMP）之規範。經查歐、美、澳等地區亦要求製造或輸入動物用藥品須先經核准，

且其製造廠必須符合該國 GMP 之規定，相關管理制度與我國一致。 

二、另於動物用藥不足之情況下，美國、歐盟、加拿大、紐西蘭、澳洲與日本等，均准許獸醫師使

用人用藥品診治動物（如附件），惟人用藥品及動物用藥品許可證間無法直接轉換，如美國

、歐盟、澳洲與英國等國申請動物用藥品許可證均須檢附動物安全及效力等試驗資料，尚無

人用藥品許可證直接換發動物用藥品許可證之規定。 

三、又，依行政院農委會防檢局民國 89 年公告，動物用藥品檢驗登記案表定處理期間為 120 工作

天（不含審議及技術資料審議時間），該局每年透過動物用藥品公會、臺灣動植物防疫檢疫

暨檢驗發展協會或自行辦理動物用藥品檢驗登記說明會，宣導檢驗登記流程及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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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該公會印製動物用藥品管理手冊提供會員參考依據及文件資料，以協助業者節省申請動

物用藥品許可證所需時間，行政院農委會亦透過訂定少量動物/罕見疾病動物用藥品簡化程序

，鼓勵業者開發或引入動物用藥品，措施如下： 

(一)102 年 12 月 31 日預告「動物用藥品檢驗登記審查準則」草案，簡化少量動物/罕見疾病

動物用藥品新藥、與國內已核准之人用藥品同成分之非產食動物用藥品新藥，以及國外

已核准使用多年，但國內從未登記之非產食動物用藥品新藥檢驗登記流程，預定本（103

）年底前完成公告程序。 

(二)針對國外已核准使用，惟國內市場規模過小，業者無意願輸入之動物用藥品，獸醫診療

機構可依「輸入動物用藥品樣品贈品管理辦法」申請輸入，解決無藥可用之困境。 

四、此外，行政院農委會防檢局已將 116 項可使用之人類用藥正面列冊公布於「動物用藥品資訊服

務網」，並依已函請貴院審議之「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研礙「人用藥品用於犬貓

及非經濟動物之使用管理辦法」草案，以規範獸醫師使用人用藥品治療動物之義務、紀錄與

稽查等注意事項，後續尚需使用之人用藥品，經獸醫及藥理學專家共同評估後，已送衛福部

食藥署審核（654 項藥品）中，該署亦將協助建立非經濟動物使用人用藥品管理機制，並建議

針對非經濟動物使用之人用藥品品項，核發給動物用藥品許可證，或專案核准動物用藥品，

同時促請完成「動物保護法」修法作業，期能以法制化方式解決目前非經濟動物缺乏藥品之

現況。 

（所附附件逕行轉送江委員） 

（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政府施政應能深入民心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1365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2-16） 

黃委員就政府施政應能深入民心所提質詢，經交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政府對於民意與輿情的蒐集掌握，素來予以高度之重視，行政院不僅要求各部會，在政策規劃

與實施的各個階段，應透過座談會、首長信箱、民意調查、下鄉開講與人民陳情等多元方法

深入探求民意、瞭解民心向背，亦應即時掌握媒體報導與各界意見，一方面虛心接受批評指

教，將具有建設性的政策建議納入政府相關政策制定及調整之參考，策進政府施政作為；另

一方面對於錯誤報導或外界誤解，不僅要立即予以澄清，各部會更要積極為政策辯護，加強

政策的宣導，與社會各界說明、溝通，並用最簡單的方式讓民眾瞭解政府做了什麼、要做什

麼，好的政策才有機會獲得民眾的支持而順利施行，讓人民切身感受到政府施政的用心。 

二、基層民意期待行政團隊能堅定去做正確的政策、做該做的事，不要因不同聲音或惡意打擊受挫

、猶豫，行政院將持續深入瞭解民眾需求，由民眾的立場來思考問題，並且以多數民意為依

歸、符合民眾最大利益為前提，堅持推動對的政策，以具體作為提升民眾對於政策內容之瞭

解程度與信心，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奠基。 


